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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北京市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受贵中心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顺义区通达实业总公司南法信部分地块商业、公共服务、工业用地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通达实业总公司使用的、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通达实业总公司南法信部分地块商业、公共服务、工业用地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顺-南法信国用（证）字第004号、京顺国用（96）字第00057至00060号、京顺国用（2001）字第0160、0194、0242号]，估价对象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155413.55平方米，其中商业用途宗地面积41534平方米，公共服务用途宗地面积11389.58平方米，工业用途宗地面积102489.97平方米。根据《房屋所有权证》[顺全字第00749号、京房权证顺集字第00214、00231号、京房权证顺集更字第00341号]，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18798.39平方米，其中商业用途建筑面积9793.89平方米，工业用途建筑面积9004.5平方米。截至本函件出具之日，相关企业未能提供公共服务用途建筑面积情况。明细如下表：

（转下页）
	序号
	权利人
	用途
	土地证号
	土地面积

（平方米）
	房产证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1
	北京顺交综合性能检测站
	商业
	京顺国用（2001）字第0160号
	22380
	京房权证顺集字第00214号
	4516.8

	2
	北京通达实业总公司
	
	京顺国用（96）字第00058号
	6520
	京房权证顺集字第00231号
	5277.09

	3
	北京通达实业总公司
	
	京顺国用（96）字第00059号
	6114
	
	

	4
	北京通达实业总公司
	
	京顺国用（96）字第00060号
	6520
	
	

	小计
	
	——
	41534
	——
	9793.89

	5
	北京市京顺机动车检测场
	工业
	顺-南法信国用（证）字第004号
	59940
	顺全字第00749号
	3823.5

	6
	北京市京顺机动车检测场
	
	京顺国用（2001）字第0194号
	36029.97
	——
	——

	7
	北京通达实业总公司
	
	京顺国用（96）字第00057号
	6520
	京房权证顺集更字第00341号
	5181

	小计
	
	——
	102489.97
	——
	9004.5

	8
	北京顺交通达汽车驾驶员培训中心
	公共服务
	京顺国用（2001）字第0242号
	11389.58
	——
	——

	合计
	
	——
	155413.55
	——
	18798.39


除上表外，企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是对被收购企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补偿的全部价格，包括：土地使用权价格、建（构）筑物价格、附属物价格、因土地收购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用及搬迁补偿费用。
估价目的：估价委托人拟了解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通达实业总公司南法信部分地块商业、公共服务、工业用地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通达实业总公司南法信部分地块商业、公共服务、工业用地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建（构）筑物价格、附属物价格、因土地收购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用及搬迁补偿费用补偿价格进行预评估，为估价委托人提供收购补偿价格参考。
估价期日：2022年3月30日
地价定义：
价格内涵：企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是对被收购企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补偿的全部价格，包括：土地使用权价格、建（构）筑物价格、附属物价格、因土地收购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用及搬迁补偿费用。其中：
 （一）土地使用权价格 
1.用途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顺-南法信国用（证）字第004号、京顺国用（96）字第00057至00060号、京顺国用（2001）字第0160、0194、0242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商业、公共服务、工业。本次评估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商业、公共服务、工业。
2. 土地使用权类型：

依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顺-南法信国用（证）字第004号、京顺国用（96）字第00057至00060号、京顺国用（2001）字第0160、0194、0242号]复印件记载，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

3.土地开发程度

经评估专业人员进行初步实地查勘，估价对象周边项目实际开发程度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估价对象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4.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顺-南法信国用（证）字第004号、京顺国用（96）字第00057至00060号、京顺国用（2001）字第0160、0194、0242号]，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155413.55平方米，其中商业用途宗地面积41534平方米，公共服务用途宗地面积11389.58平方米，工业用途宗地面积102489.97平方米。根据《房屋所有权证》[顺全字第00749号、京房权证顺集字第00214、00231号、京房权证顺集更字第00341号]，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18798.39平方米，其中商业用途建筑面积9793.89平方米，工业用途建筑面积9004.5平方米。截至本函件出具之日，相关企业未能提供公共服务用途建筑面积情况。
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收购补偿价格评估中，根据《北京市企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北估秘（2018）004号]、《关于发布〈北京市企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应用有关说明〉的通知》[北估秘（2021）001号] （以下简称《指引》），第十条,当采用房地分开评估时，实际容积率小于1.0的，设定容积率为1.0进行土地使用权价格评估。故本次评估设定容积率为1.0。
5.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故设定剩余土地使用权年期为无限年期。
6.地价定义

本次评估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拟收购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补偿提供依据，提供被收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收购补偿价格。故本次估算估价结果为特定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权价格，即土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

综上所述，本报告所估算的土地价格为：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2022年3月30日，设定土地用途为商业、公共服务及工业、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宗地内场地平整、容积率为1.0，于上述设定条件下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
（二）建（构）筑物价格 按照《指引》，房地分开评估时，建（构）筑物价格的评估采用北京市相应的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补偿价格参考《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北估秘（2016）001号]、《关于调整〈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相关系数的通知》（2021年10月1日起执行）进行评估。

（三）附属物价格
附属物包括树木、院墙、院地及其他，补偿价格参照《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北估秘（2016）001号]进行评估、《关于调整〈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相关系数的通知》（2021年10月1日起执行）进行评估。

（四）因土地收购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用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包括房屋停产停业期间租金、净利润损失、员工生活补助费，参照《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暂行办法》[京建法（2011）18号] 、《关于发布<北京市企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的通知》[北估秘（2018）004号]、《关于发布〈北京市企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应用有关说明〉的通知》[北估秘（2021）001号]确定。
（五）搬迁、临时安置补助费

搬迁、临时安置补助费参照《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有关事项的通知》[京建法（2012）19号]确定。非住宅按50元/建筑平方米搬迁、临时安置补偿费确定。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剩余（增值收益扣减）法和成本逼近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土地使用权预收购补偿价格人民币69021.1886万元，大写陆亿玖仟零贰拾壹万壹仟捌佰捌拾陆元整。
估价结果明细如下：

收购补偿价格预估价结果
	序号
	项目
	预收购补偿价格

（万元）
	备注

	1
	土地使用权价格
	59442.8528
	采用剩余（增值收益扣减）法、成本逼近法评估测算

	2
	建（构）筑物价格
	2263.8336
	采用重置成本法测算

	3
	附属物价格
	4645.5574
	采用重置成本法测算

	4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用
	2574.9528
	依据有关规定

	5
	搬迁、临时安置补偿费用
	93.9920
	依据有关规定

	6
	土地收购补偿价格
	69021.1886
	=1+2+3+4+5


各地块预估价结果详见《测算过程》
（转下页）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租赁等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至本意见函出具之日，评估专业人员进行初步实地查勘。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估价对象周边项目实际开发程度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无。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实地查勘时，部分《房屋所有权证》所列房屋已灭失或已改建，经初步测量无法确认实际情况。本次评估将此部分未灭失房屋列入附属物价格。待估价委托人或相关机构进一步提供资料，我司可调整相应部分估价结果。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最终结果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进行初步现场勘查的情况下作出的预估算结果，经进一步现场勘查后该结果需据实调整。
附件：测算过程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土地使用权
 1、成本逼近法
	序号
	项目
	总额
（万元）
	面积
（平方米）
	单价
（元/平方米）
	系数
	备注

	1
	土地取得费
	71179
	
	
	
	(1)+(2)

	（1）
	补偿费
	71179
	155413.55
	4580
	
	

	（2）
	安置补助费
	0
	0
	0
	
	

	2
	土地开发费
	2409
	
	
	
	(1)+(2)+(3)

	（1）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2409
	
	
	
	1)+2)

	1）
	住宅
	0
	0
	0
	
	　

	2）
	非住宅
	2409
	155413.55
	155
	
	　

	（2）
	土地平整费
	0
	0
	0
	
	红线内土地开发费

	（3）
	其他费用
	0
	0
	0
	
	

	3
	税费
	0
	0
	0
	
	在土地取得和开发过程中影响政府缴纳的税费，包括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征地管理费等以及其他在土地取得过程中直接相关的税费

	4
	贷款利息
	3149
	
	
	4.35%
	单利，((１＋３)×土地开发期+２×(土地开发期÷２))×利率

	5
	利润
	8831
	
	
	12%
	（１＋２＋３）×利润率

	6
	土地成本价格
	85568
	
	
	
	1-５项之和

	7
	土地增值
	0
	
	
	0%
	６×增值率；参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计取

	8
	无限年期土地价格-总价
	85568
	
	
	
	６＋７

	9
	地面价
	
	
	5506
	
	８÷宗地面积


2、 剩余（增值收益扣减）法
（1）商业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元/平方米）
	8740
	A)×B)＋ C)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874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楼面地价)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商业
	土地级别
	七级
	区片编号
	Ⅶ-顺2

	B)-1
	商业路线价修正系数
	1.0000
	1+（1.6×临商业街红线1/4标准深度占地面积＋1.2×临商业街红线1/4标准深度占地面积＋0.8×临商业街红线1/4标准深度占地面积＋0.4×临商业街红线1/4标准深度占地面积）÷宗地总面积×加价幅度　

	
	
	
	所在商业街
	不临58条商业街

	
	
	
	宗地深度
	——
	标准深度
	——
	加价幅度
	——

	B)-2
	自持修正系数
	1.0000
	无自持情况

	C)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元/平方米）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5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315

	B
	用途修正系数
	1.0000
	用途类别
	零售商业用地

	C
	期日修正系数
	1.0154
	按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示的北京市商业用途2021年1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详见附表1。

	D
	年期修正系数
	1.0000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5%
	剩余使用年限（n）
	40
	出让年限（N）
	40

	E
	容积率修正系数（X）
	1.2299
	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1

	F
	因素修正系数
	1.0172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G
	楼面熟地价（元/平方米）
	11103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附表1：北京市商服用途地价2021年1季度至2021年4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环比）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21
	0.16%
	0.72%
	0.41%
	0.24%


附表2：因素修正表
	序号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办公集聚程度
	估价对象位于南法信商圈，周边商业氛围一般，人流量一般，商业繁华度一般
	一般
	0.00%

	b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周边道路状况一般、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停车便捷程度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一般
	0.00%

	c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有部分有其他用地，对本宗地略有影响
	一般
	0.00%

	d
	临街宽度和深度
	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适宜程度一般
	一般
	0.00%

	e
	临街道路状况
	临城市主干道
	一般
	0.00%

	f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不规则，但对宗地利用影响较小
	较好
	0.22%

	g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配套基本满足需要
	一般
	0.00%

	H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为七通
	好
	1.50%

	I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自然和人文环境一般
	一般
	0.00%

	合计（∑Ki）
	1.72%

	因素修正系数（1+∑Ki）
	1.0172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225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3221
	租金×天数×规划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元/平方米·天）
	2.5

	
	
	
	
	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41534

	
	
	
	
	天
	365

	
	
	
	
	空置率（%）
	15.0%

	（2）
	押金利息收入

（自定义押金）
	4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3）
	其他收入
	——
	——
	——
	——

	2
	建筑物现值
	15112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70.0%

	1）
	建安费用
	14537
	建安单价×规划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3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3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不计取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831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21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16022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60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1.0%

	（4）
	贷款利息
	——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76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5
	销售费用×((1+利率) 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
	——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323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
	销售费用×利润率
	——
	——

	（6）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1588
	——
	——
	——

	3
	年经营费用
	107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543
	——
	——
	——

	1）
	两税两费
	168.7
	年租金收益×费率÷（1+5%）
	费率（%）
	5.5%

	2）
	房产税
	368.1
	年租金收益×费率÷（1+5%）
	费率（%）
	12%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6.2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41534

	（2）
	维修费
	431.8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2.00%

	（3）
	保险费
	30.2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200%

	（4）
	管理费用
	64.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2.0%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15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3457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40.00 

	
	
	
	
	年增长比率(g)
	0.0%

	6
	单价(元/平方米)
	8325
	收益价值÷规划建筑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41534


3）求取土地使用权价格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不动产总价
	34579
	41534
	8325
	
	

	2
	房屋现值
	14131
	
	
	
	（1）至（4）之和*（5）

	（1）
	房屋建造成本
	16022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14537 
	41534
	3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36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不计取
	
	
	不计取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831
	41534
	200
	
	

	5）
	相关税费
	218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管理费用
	160 
	
	
	1%
	以（1）为基数计算

	（3）
	投资利息
	769 
	
	
	4.75%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4）
	投资利润
	3236 
	
	
	20%
	以建造成本、管理费用为基数计取

	（5）
	成新率
	70%
	
	
	
	

	3
	交易税费
	1811
	
	
	5.5%
	不动产总价*税率÷1.05

	4
	销售费用
	346
	
	
	1%
	以（7）为基数计取

	5
	购地税费
	
	
	
	3.05%
	

	6
	土地价格
	14791
	
	
	
	

	7
	楼面价
	3561
	
	
	
	土地价格÷建筑规模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4）增值收益扣减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
（元/平方米）
	权重
	出让地面价
（元/平方米）
	增值收益率
	剩余（增值收益扣减）法地面价
（元/平方米）

	商业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11103
	70%
	8840
	30.04%
	6185

	
	剩余法
	3561
	30%
	
	
	


（2）公共服务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元/平方米）
	5490
	A)×B)＋ C)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549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楼面地价)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公共服务
	土地级别
	七级
	区片编号
	Ⅶ-顺2

	B)
	自持修正系数
	1.0000
	无自持情况

	C)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元/平方米）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315

	B
	用途修正系数
	0.8000
	用途类别
	教育用地

	C
	期日修正系数
	1.0154
	按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示的北京市商服用途2021年1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详见附表1。

	D
	年期修正系数
	1.0000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
	剩余使用年限（n）
	50
	出让年限（N）
	50

	E
	容积率修正系数（X）
	1.1565
	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1

	F
	因素修正系数
	1.0218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G
	楼面熟地价（元/平方米）
	5270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附表1：北京市商服用途地价2021年1季度至2021年4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环比）
（参照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对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以及地价评审的要求，公共服务用途地价增值率采用商服用途的同期地价增长率。）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21
	0.16%
	0.72%
	0.41%
	0.24%


附表2：因素修正表
	序号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公共服务类集聚程度
	估价对象位于南法信商圈，周边公共服务类用房氛围一般，人流量一般，公共服务类集聚程度一般
	一般
	0.00%

	b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周边道路状况一般、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停车便捷程度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一般
	0.00%

	c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有部分有其他用地，对本宗地略有影响
	一般
	0.00%

	d
	临街宽度和深度
	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适宜程度一般
	一般
	0.00%

	e
	临街道路状况
	临城市主干道
	一般
	0.00%

	f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不规则，但对宗地利用影响较小
	较好
	0.38%

	g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配套基本满足需要
	一般
	0.00%

	H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为七通
	好
	1.80%

	I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自然和人文环境一般
	一般
	0.00%

	合计（∑Ki）
	2.18%

	因素修正系数（1+∑Ki）
	1.0218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708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707
	租金×天数×规划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元/平方米·天）
	2

	
	
	
	
	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11389.58

	
	
	
	
	天
	365

	
	
	
	
	空置率（%）
	15.0%

	（2）
	押金利息收入

（自定义押金）
	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3）
	其他收入
	——
	——
	——
	——

	2
	建筑物现值
	3438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70.0%

	1）
	建安费用
	3417
	建安单价×规划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3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0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不计取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228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5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3799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38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1.0%

	（4）
	贷款利息
	——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8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5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
	——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57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5
	销售费用×利润率
	——
	——

	（6）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4911
	——
	——
	——

	3
	年经营费用
	20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120
	——
	——
	——

	1）
	两税两费
	37
	年租金收益×费率÷（1+5%）
	费率（%）
	5.5%

	2）
	房产税
	80.8
	年租金收益×费率÷（1+5%）
	费率（%）
	12%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7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11389.58

	（2）
	维修费
	73.7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5.2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7.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502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916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n ]/(Y-g)
	报酬率（Y）
	5.0%

	
	
	
	
	收益年期(n)
	50.00 

	
	
	
	
	年增长比率(g)
	0.0%

	6
	单价(元/平方米)
	8046
	收益价值÷规划建筑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11389.58


3）求取土地使用权价格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不动产总价
	9164
	11389.58
	8046
	
	

	2
	房屋现值
	3217
	
	
	
	（1）至（4）之和*（5）

	（1）
	房屋建造成本
	3799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3417
	11389.58
	3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03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不计取
	
	
	不计取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28
	11389.58
	200
	
	

	5）
	相关税费
	51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管理费用
	38
	
	
	1%
	以（1）为基数计算

	（3）
	投资利息
	182
	
	
	4.75%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4）
	投资利润
	576
	
	
	15%
	以建造成本、管理费用为基数计取

	（5）
	成新率
	70%
	
	
	
	

	3
	交易税费
	480
	
	
	5.5%
	不动产总价*税率÷1.05

	4
	销售费用
	92
	
	
	1%
	以（7）为基数计取

	5
	购地税费
	
	
	
	3.05%
	

	6
	土地价格
	4536
	
	
	
	

	7
	楼面价
	3982
	
	
	
	土地价格÷建筑规模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4）增值收益扣减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
（元/平方米）
	权重
	出让地面价
（元/平方米）
	增值收益率
	剩余（增值收益扣减）法地面价
（元/平方米）

	公共服务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5270
	70%
	4884
	30.04%
	3417

	
	剩余法
	3982
	30%
	
	
	


（3）工业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元/平方米）
	1730
	A)+B)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173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楼面地价)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工业
	土地级别
	七级
	区片编号
	Ⅶ-顺2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元/平方米）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1.2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315

	B
	用途修正系数
	1.0000
	用途类别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C
	期日修正系数
	1.0242
	按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示的北京市工业用途2021年1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详见附表1。

	D
	年期修正系数
	1.0000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
	剩余使用年限（n）
	50
	出让年限（N）
	50

	E
	容积率修正系数（X）
	1.0583
	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1

	F
	因素修正系数
	1.0261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G
	楼面熟地价（元/平方米）
	1924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附表1：北京市工业用途地价2021年1季度至2021年4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环比）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21
	0.36%
	1.01%
	0.48%
	0.55%


附表2：因素修正表
	序号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产业聚集度
	估价对象位于南法信商圈，产业聚集度一般
	一般
	0.00%

	b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周边道路状况一般、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停车便捷程度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一般
	0.00%

	c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有部分有其他用地，对本宗地略有影响
	一般
	0.00%

	d
	临街宽度和深度
	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适宜程度一般
	一般
	0.00%

	e
	临街道路状况
	临城市主干道
	一般
	0.00%

	f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不规则，但对宗地利用影响较小
	较好
	0.37%

	g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配套基本满足需要
	一般
	0.00%

	H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为七通
	好
	2.24%

	I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自然和人文环境一般
	一般
	0.00%

	合计（∑Ki）
	2.61%

	因素修正系数（1+∑Ki）
	1.0261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3821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3816
	租金×天数×规划建筑面积×（1-空置率）
	租金（元/平方米·天）
	1.2

	
	
	
	
	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102489.97

	
	
	
	
	天
	365

	
	
	
	
	空置率（%）
	15.0%

	（2）
	押金利息收入

（自定义押金）
	5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3）
	其他收入
	——
	——
	——
	——

	2
	建筑物现值
	20341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70.0%

	1）
	建安费用
	20498
	建安单价×规划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61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不计取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2050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30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23470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235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1.0%

	（4）
	贷款利息
	——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12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5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5）
	利润
	——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
	——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237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
	销售费用×利润率
	——
	——

	（6）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9059
	——
	——
	——

	3
	年经营费用
	1156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651
	——
	——
	——

	1）
	两税两费
	199.9
	年租金收益×费率÷（1+5%）
	费率（%）
	5.5%

	2）
	房产税
	436.1
	年租金收益×费率÷（1+5%）
	费率（%）
	12%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5.4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102489.97

	（2）
	维修费
	435.9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0%

	（3）
	保险费
	30.5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4）
	管理费用
	38.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66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52666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n ]/(Y-g)
	报酬率（Y）
	4.5%

	
	
	
	
	收益年期(n)
	50.00 

	
	
	
	
	年增长比率(g)
	0.0%

	6
	单价(元/平方米)
	5139
	收益价值÷规划建筑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102489.97


3）求取土地使用权价格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不动产总价
	52666
	102489.97
	5139
	
	

	2
	房屋现值
	19041
	
	
	
	（1）至（4）之和*（5）

	（1）
	房屋建造成本
	23470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20498
	102489.97
	2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615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不计取
	
	
	不计取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050
	102489.97
	200
	
	

	5）
	相关税费
	307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管理费用
	235 
	
	
	1%
	以（1）为基数计算

	（3）
	投资利息
	1126 
	
	
	4.75%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4）
	投资利润
	2371 
	
	
	10%
	以建造成本、管理费用为基数计取

	（5）
	成新率
	70%
	
	
	
	

	3
	交易税费
	2759
	
	
	5.5%
	不动产总价*税率÷1.05

	4
	销售费用
	527
	
	
	1%
	以（7）为基数计取

	5
	购地税费
	
	
	
	3.05%
	

	6
	土地价格
	26765
	
	
	
	

	7
	楼面价
	2611
	
	
	
	土地价格÷建筑规模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4）增值收益扣减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
（元/平方米）
	权重
	出让地面价
（元/平方米）
	增值收益率
	剩余（增值收益扣减）法地面价
（元/平方米）

	工业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1924
	70%
	2130
	43.00%
	1214

	
	剩余法
	2611
	30%
	
	
	


（二）土地使用权估价结果确定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元/平方米）
	权重
	地面价（元/平方米）

	商业
	成本逼近法
	5506
	60%
	5913

	
	剩余（增值收益扣减）法
	6185
	40%
	

	公共服务
	成本逼近法
	5506
	60%
	4253

	
	剩余（增值收益扣减）法
	3417
	40%
	

	工业
	成本逼近法
	5506
	60%
	2931

	
	剩余（增值收益扣减）法
	1214
	40%
	


	序号
	权利人
	用途
	土地证号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地面价
（元/平方米）
	土地总价
（万元）

	1
	北京顺交综合性能检测站
	商业
	京顺国用（2001）字第0160号
	22380
	5913
	13233.2940

	2
	北京通达实业总公司
	
	京顺国用（96）字第00058号
	6520
	
	3855.2760

	3
	北京通达实业总公司
	
	京顺国用（96）字第00059号
	6114
	
	3615.2082

	4
	北京通达实业总公司
	
	京顺国用（96）字第00060号
	6520
	
	3855.2760

	小计
	
	——
	41534
	——
	24559.0542

	5
	北京市京顺机动车检测场
	工业
	顺-南法信国用（证）字第004号
	59940
	2931
	17568.4140

	6
	北京市京顺机动车检测场
	
	京顺国用（2001）字第0194号
	36029.97
	
	10560.3842

	7
	北京通达实业总公司
	
	京顺国用（96）字第00057号
	6520
	
	1911.0120

	小计
	
	——
	102489.97
	——
	30039.8102

	8
	北京顺交通达汽车驾驶员培训中心
	公共服务
	京顺国用（2001）字第0242号
	11389.58
	4253
	4843.9884

	合计
	
	——
	155413.55
	——
	59442.8528


（二）建（构）筑物价格
1、 北京顺交综合性能检测站所有的、土地证号《京顺国用（2001）字第0160号》、房产证号《京房权证顺集字第00214号》范围内
	楼号
	结构
	建筑面积（㎡）
	层数
	重置成新价总价（元）

	1
	混合
	44.1
	01
	53230

	2
	混合
	270.8
	01
	259407

	3
	混合
	76.9（已灭失）
	01
	0

	4
	混合
	177.9
	01
	199970

	5
	混合
	56.2
	01
	59599

	6
	混合
	55
	01
	54039

	7
	混合
	1232.4
	01
	1060051

	8
	混合
	1370.3
	02
	2044449

	9
	混合
	1233.2
	01
	1060720

	小计
	4516.8
	　
	4791465


2、 北京通达实业总公司所有的、土地证号《京顺国用（96）字第00058、00059、00060号》、房产证号《京房权证顺集字第00231号》范围内
	楼号
	结构
	建筑面积（㎡）
	层数
	重置成新价总价（元）

	1
	混合
	3380.26
	04
	5542585

	2
	混合
	364.41
	01
	285769

	3
	混合
	910.35
	01
	1029256

	4
	混合
	580.52
	01
	542407

	5
	砖木
	41.55（已灭失）
	01
	0

	小计
	5277.09
	　
	7400017


3、 北京通达实业总公司所有的、土地证号《京顺国用（96）字第00057号》、房产证号《京房权证顺集更字第00341号》范围内
	楼号
	结构
	建筑面积（㎡）
	层数
	重置成新价总价（元）

	1
	混合
	5181
	04
	10446854


4、 合计
因北京市京顺机动车检测场所有的、土地证号为《顺-南法信国用（证）字第004号》、房产证号为《顺全字第00749号》地块内房屋存在大量灭失、改建、扩建，与房产证证载建筑面积无法匹配，本次预评估测算中，该部分建（构）筑物价格暂按附属物价格计取，后期相关企业提供补充资料，我司可相应调整测算，则建（构）筑物价格为：
479.1465+740.0017+1044.6854=2263.8336（万元）
（三）附属物价格
1、树木
树木均位于北京市京顺机动车检测场所有的、土地证号为《顺-南法信国用（证）字第004号》地块内。
	序号
	树木种类
	胸径（cm）
	数量（株）
	总价（元）

	1
	杨树
	4—9
	2
	60

	
	
	30—39
	4
	4480

	2
	柏树
	10—19
	28
	8400

	
	
	20—29
	14
	11200

	
	
	30—39
	1
	1680

	3
	梧桐
	20—29
	1
	800

	
	
	40—49
	3
	7560

	
	
	50—59
	5
	15400

	4
	紫叶李
	10—19
	16
	4800

	5
	柳树
	40—49
	1
	2520

	
	
	50—59
	4
	12320

	6
	元宝枫
	4—9
	1
	80

	
	
	10—19
	10
	19000

	
	
	20—29
	4
	10080

	7
	国槐
	20—29
	2
	1600

	
	
	30—39
	6
	10080

	
	
	40—49
	1
	4500

	8
	银杏
	10—19
	15
	11700

	
	
	20—29
	2
	3800

	
	
	30—39
	2
	9000

	9
	龙爪槐
	10—19
	22
	6600

	10
	松树
	10—19
	12
	3600

	
	
	20—29
	11
	8800

	
	
	30—39
	1
	1680

	11
	柿子树
	10—19
	27
	51300

	12
	杏树
	40—49
	1
	4500

	13
	桃树
	10—19
	6
	2100

	
	
	30—39
	3
	5040

	14
	月季
	——
	1
	150

	15
	丁香
	——
	9
	1350

	16
	迎春花
	——
	6
	900

	17
	大叶黄杨
	——
	348
	52200

	18
	小叶紫檀
	——
	40
	6000

	合计
	609
	283280


2、其他
（1）北京市京顺机动车检测场所有的、土地证号为《顺-南法信国用（证）字第004号》地块内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院门
	19868

	2
	院墙
	240902

	3
	院地
	1587982

	4
	电线杆
	12143

	5
	亭
	710831

	6
	路灯
	15266

	7
	旗杆
	16654

	8
	棚房
	316689

	9
	彩钢房
	297217

	10
	无证楼房
	8707407

	11
	无证平房
	7603020

	小计
	11924959


（2）北京顺交综合性能检测站所有的、土地证号《京顺国用（2001）字第0160号》地块内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普通灯
	12180

	2
	陶瓷池
	1597

	3
	实木门
	6245

	4
	化粪池
	8416

	5
	铁护窗
	615

	6
	蹲式大便器
	5425

	7
	小便器
	1423

	8
	水落管
	4640

	9
	铁板门
	50804

	10
	防盗门（单）
	1619

	11
	卷帘门（自动）
	5709

	12
	铁门
	4503

	13
	水漏斗
	1433

	14
	院地-水泥
	342791

	15
	院墙-整砖
	227313

	16
	院墙-铁艺墙
	2118

	17
	棚房
	78026

	18
	无证平房
	1943842

	小计
	2698699


（3）北京市京顺机动车检测场所有的、土地证号《京顺国用（2001）字第0194号》地块内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无证平房
	3018371

	小计
	3018371


（4）北京通达实业总公司所有的、土地证号《京顺国用（96）字第00058、00059、00060号》以及北京顺交通达汽车驾驶员培训中心所有的、土地证号《京顺国用（2001）字第0242号》地块内
因此4宗地建筑物存在压线情况，根据现场测量无法拆分为各个地块所属建筑面积，故在此一并计算。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无证平房
	2848882

	2
	无证楼房
	25648689

	3
	棚房
	16370

	4
	彩钢房
	16324

	小计
	28530265


3、合计
附属物价格=28.328+1192.4959+269.8699 +301.8371+ 2853.0265

= 4645.5574（万元）
（四）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用
参照《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暂行办法》[京建法（2011）18号]，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包括房屋停产停业期间租金、净利润损失、员工生活补助费。

1、 房屋停产停业期间租金
租金水平见各用途收益法，,商业用房租金水平为2.5元/平方米·天，公共服务用房租金水平为2元/平方米·天，工业用房租金水平为1.2元/平方米·天，房屋建筑面积暂按《房屋所有权证》证载面积，则月租金为：
月租金=日租金×30天×建筑面积

=（2.5×30×9793.89+2×30×0+1.2×30×9004.5）÷10000
=105.8704（万元/月）

2、净利润损失

参照《关于印发<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暂行办法>的通知》（京建法[2011]18号），月净利润是指生产经营者利用被征收房屋，在停产停业期间每月平均能够获取的税后净利润。月净利润按征收决定发布前12个月的损益表确定。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利润表》计算停产停业月净利润损失。上述《利润表》未经审计通过， 截至价值时点前12个月利润如下：
	月净利润（元）

	
	2021年度
	月度

	驾校净利润
	-1389597.7
	0

	空港净利润
	137420.37
	11451.7

	深顺出租净利润
	25110.12
	2092.51

	通达本部净利润
	-3826662
	0

	通达合并净利润
	-14807411.49
	0

	修理厂净利润
	-4577350.09
	0

	氧气站净利润
	-221840.56
	0

	运输队净利润
	-1092.68
	0

	综检站净利润
	-4953398.95
	0

	金顺净利润
	115026.52
	9585.54

	京顺净利润
	-59673.11
	0

	前12个月平均净利润
	23129.75


参照《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暂行办法》[京建法（2011）18号]，根据使用被征收房屋的生产经营运行状况和市场预期进行修正，修正调整幅度不得超过20%，本次估价修正调整幅度为20%，则月净利润损失为：

23129.75×（1+20%）÷10000=2.7756（万元/月）
3、员工生活补助费
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调整北京市2021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京人社劳发〔2021〕77号]及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数据，北京顺义通达实业总公司截至2022年2月缴纳社会保险年平均人数为853人，北京市2021年最低工资标准为2320元/月，故本次估算员工生活补助费为：853×2320÷10000=197.896（万元/月）。

4、合计

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证载面积为18798.39平方米，实际容积率为0.121，根据《关于印发<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暂行办法>的通知》（京建法[2011]18号）附表《停产停业补偿期限参考表》：

	停产停业补偿期限参考表

	序号
	建筑面积（平方米）
	补偿期限（月）

	1
	0-300
	6

	2
	300（含）-1000
	6.5

	3
	1000（含）（以上）
	7


注：被征收房屋容积率≤0.5时，补偿期限可酌情上浮，但最大上浮幅度不超过20%。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用于生产经营的非住宅房屋的月租金+月净利润×修正系数+员工月生活补助）×停产停业补偿期限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105.8704+2.7756+197.896）×7×（1+20%）
=2574.9528（万元）

（五）搬迁、临时安置补偿费用
参照《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有关事项的通知》[京建法﹝2012﹞19号]，非住宅50元/建筑平方米搬迁、临时安置补偿费。

搬迁、临时安置补偿费=50×18798.39÷10000 =93.9920（万元）
（六）土地收购补偿价格
59442.8528+2263.8340+4645.5570+2574.9528+93.9920=69021.1886（万元）

预估价结果一览表
	序号
	项目
	预评估价格（万元）

	
	
	合计
	土地证号

	
	
	
	京顺国用（2001）字第0160号
	京顺国用（96）字第00058号
	京顺国用（96）字第00059号
	京顺国用（96）字第00060号
	京顺国用（2001）字第0242号
	顺-南法信国用（证）字第004号
	京顺国用（2001）字第0194号
	京顺国用（96）字第00057号

	1
	土地使用权价格
	59442.8528
	13233.2940
	3855.2760
	3615.2082
	3855.2760
	4843.9884
	17568.4140
	10560.3842
	1911.0120

	2
	建（构）筑物价格
	2263.8336
	479.1465
	740.0017
	——
	——
	——
	1044.6854

	3
	附属物价格
	4645.5574
	269.8699
	2853.0265
	1220.8239
	301.8371
	——

	4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用
	2574.9528
	2574.9528

	5
	搬迁、临时安置补偿费用
	93.9920
	93.9920

	6
	土地收购补偿价格
	69021.1886
	69021.1886


备注：因北京市京顺机动车检测场所有的、土地证号为《顺-南法信国用（证）字第004号》、房产证号为《顺全字第00749号》地块内房屋存在大量灭失、改建、扩建，与房产证证载建筑面积无法匹配，本次预评估测算中，该部分建（构）筑物价格暂按附属物价格计取，后期相关企业提供补充资料，我司可相应调整测算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顺义区通达实业总公司南法信部分地块商业、公共服务、工业用地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预评估





估价委托人：


北京市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土地估价师：


陈颖、叶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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